铜鼓县新闻出版局
铜新出字[2009]1号

关于开展2009年度复印打字、出版物发行单位
年度核验工作的通知

各经营单位：

根据市新闻出版局宜新出字[2009]35号文件的要求，现就我县打字复印、出版物发行单位年度核验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年度核验对象

凡在我县范围内，经营新闻出版部门批准、已领取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》、《印刷经营许可证》，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的打字复印、出版物经营单位，均需参加年度核验工作（设立不满1年的不参加此次年度核验）。

二、年度核验工作的主要内容
(一)出版物零售单位

1、检查2008年度经营过程中是否存在违反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及各项发行管理规定的行为，有无被处罚记录。如存在上述问题应及时查找原因，制定整改措施。

2、按照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，检查各发行单位是否仍具备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各项基本条件。

3、总结企业2008年一年来的经营状况，包括出版物发行品种、册（盘）数、销售收入、利润总额、纳税总额及库存等情况。

（二）打字复印单位

1、生产经营场所是否符合规定；

2、法定代表人是否取得《江西省印刷复制法规培训合格证书》；

3、管理制度是否按照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行政法规、规章的要求建立完善；

4、有无违反印刷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
三、年度核验的方法

打字复印、出版物零售、出租经营单位年度核验工作由县新闻出版局负责。凡参加2009年年度核验的出版物零售、出租经营单位应持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》副本、《工商执照》复印件和《出版物发行企业年度核验表》，于2009年3月10日前到县新闻出版局参加年检。

打字复印单位应持《打字复印企业审核登记表》；《印刷经营许可证》（副本原件）及《营业执照（副本）》复印件；《江西省印刷复制法规培训合格书》（复印件）于2009年3月10日前到县新闻出版局参加年检。

县新闻出版局将对参加年检的打字复印、出版物零售、出租经营单位在本年度经营中有无违规违纪等行为进行核实，作出准予年检或暂缓年检的决定，并在通过年检单位的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》或《印刷经营许可证》上加盖年检印章。

各经营业主务必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按通知要求，按时前来年检。否则取消经营资格。

联系电话：8722419

联系人：刘曲波

附：1、《打字复印企业审核登记表》

    2、《出版物发行企业年度核验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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